
1

臺北市立大學

教師評鑑系統-受評鑑教師

提出送審操作步驟
113.01.23
教發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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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1日前及10月1日前，填寫教師評鑑系統資料

佐證資料日期區間(各指標相關附件務必上傳至評鑑系統)
輸入：接受評鑑採計期間

1.權重比例設定
2.佐證資料列印

教評會審查(三級三審)

1.提出送審
2.提出送審後評分表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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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指標相關附件務必上傳至評鑑系統
2.確認接受評鑑採計期間及評鑑分數
3.權重比例設定
4.佐證資料列印(給所屬單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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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接受評鑑採計期間：108-1~111-2
開始日期：2019年8月1日~結束日期：2023年7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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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依教學、研究、
輔導及服務項目自訂
權重後，按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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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晚應於12月底前提出送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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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師長確定，送出後
將不能再修改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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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表列印後，請於左
下角簽名(給所屬單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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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教
評會，應於一月底前完成初評，
並將初評結果及提出送審後評
分表，送所屬院級教評會進行
複評。

受評鑑教師須附以下資料給所屬單位進行初評：
1.受評鑑期間佐證資料。
2.提出送審後評分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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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任何教師評鑑系統操作問
題，歡迎來電教發中心-美慧

2311-3040轉18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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